
 

临洮县 2023年“三类户”畜牧业奖补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和《临洮县畜牧业高质量追

赶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 年）》目标任务，为加强过渡

期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使用管理，扎实有序推进“三类户”畜牧业奖补项目建设，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结合

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目标名称、性质：一是“三类户”良种牛养殖奖

补项目；二是“三类户”良种羊养殖奖补项目；三是“三类

户”养殖暖棚建设奖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 

（二）项目责任部门：一是项目主管单位为临洮县畜牧

兽医技术服务中心；二是项目实施单位为八里铺镇等 17 乡

（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建设地点和对象：全县 17 个乡镇的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严重突发困难户(以下统称三类户)

中有产业发展意愿农户。 

（四）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按照“六位一体”产业发

展模式，一是扶持有圈舍、有养殖基础和养殖意愿的“三类

户”引进 10 月龄以上，体重在 200 公斤以上的良种西门塔尔

等基础母牛 124 头（每户 1 头）。二是扶持有圈舍、有养殖



基础和养殖意愿的“三类户”引进 7—8 月龄以上，体重在

30 公斤以上的良种小尾寒羊、湖羊等基础母羊 993 只（每户

5 只以上，最高不超过 10 只）。三是计划扶持“三类户”新

建 30 平方米以上标准化养殖暖棚 67 座。 

（五）项目建设标准及方式：“三类户”畜牧业奖补每

户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基础母牛每头补助 10000 元，基础

母羊每只补助 1000 元，养殖暖棚每座补助 4000 元。按照“以

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由“三类户”先行实施特色产

业项目，实施完成后由乡镇逐户进行核定验收，并报县畜牧

中心抽验合格后，按程序和奖补标准将补助资金直接支付到

“三类户”“一折通”账户。 

（六）项目建设工期：2023 年 2 月—10 月底。 

二、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计划申请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50.1 万

元，主要用于“三类户”引进基础母牛、基础母羊和新建养

殖暖棚（分乡镇牛羊引进数量、暖棚建设数量以及资金需求

量具体见附件 1）。 

三、项目效益及利益链接机制建立 

（一）经济效益。项目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减少“三类

户”发展产业的资金投入，激励“三类户”发展特色产业积

极性，增加产业收益助推乡村振兴。 

（二）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引领周边农户发

展牛羊产业，同时改善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水平，改变养殖

观念，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和科技含量，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



实现畜牧业增产。 

（三）生态效益。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提升我县畜牧

业基础设施条件，加强舍饲养殖，减轻天然草地的利用率，

提高天然草地的生产力和植被覆盖率，同时，促进种养循环，

减少化肥使用量，改善土壤环境。 

四、项目实施步骤 

（一）宣传摸底阶段（2022 年 10 月-2022 年 11 月底）。

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对辖区内“三类户”的产业发展进行入

户宣传、摸底登记，并汇总后以文件形式报送县畜牧中心。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3 年 1 月-10 月底）。第一阶

段确定投放牛羊养殖企业(合作社)。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以

下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良种牛羊养殖企业（合作社）：一是

证照齐全。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国家和地方税务登记证以

及组织机构代码（或三证合一证照）、开户许可证、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动物免疫档案和免疫证；二是县内规范运行

三年以上的良种养殖企业(合作社)，现存栏基础母牛 100 头

以上，存栏基础母羊养殖规模 300 只以上；三是企业运行良

好，无不良记录的县内良种牛羊养殖企业（合作社）开展牛

羊引进，并将选择的养殖企业（合作社）名单报县畜牧中心

审核备案（备案登记表具体见附件 2）；四是防疫条件。投

放的牛羊有 21 天的留观期，有布病检测合格报告，所在乡镇

畜牧兽医站出具的牛口蹄疫，羊口蹄疫和羊小反刍兽疫的免

疫证明，有抗体检测报告、免疫记录（包括口蹄疫、羊四联、

羊痘、小反刍等）、产地检疫记录等档案。五是保险保障。



养殖企业（合作社）对投放的牛羊购买养殖保险，保费由投

放企业（合作社）统一缴纳，保险保单实行一户一单。第二

阶段牛羊引进和暖棚建设。审核备案后，各乡镇人民政府及

村委会组织有养殖意愿的“三类户”到备案养殖企业（合作

社）挑选良种牛羊，价格由“三类户”与良种牛羊养殖企业

（合作社）负责人自由协商，确保合理、公平、公正；各乡

镇人民政府按照暖棚建设图纸设计标准，指导“三类户”建

设养殖暖棚。第三阶段乡镇验收。引进良种牛羊和养殖暖棚

建成后，乡镇人民政府成立验收小组，逐户进行核定验收，

填写产业到户奖补项目汇总表。第四阶段乡镇村公示。乡镇

人民政府根据验收结果，在乡镇政务公开栏及各村委会公开

栏对验收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

少于 10 天。第五阶段县级抽验。乡镇公示无异议后，向县

畜牧中心提出验收申请，并上报奖补项目乡镇汇总表和报账

核定表。由县畜牧中心组织抽验，并出具验收意见。第六阶

段资金拨付。根据县畜牧中心抽验意见，乡镇人民政府按程

序进行报账拨款，县财政局负责将奖补资金直接支付到“三

类户”“一折通”账户，县畜牧中心通过县惠农资金监管网对

奖补资金落实情况进行公示。 

本项目按照各乡镇人民政府实施的进度，分批次、分阶

段进行验收、公示，并报县畜牧中心抽验、拨付资金。 

（三）绩效自评阶段（2023 年 11 月底前）。项目主管

部门做好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项目实施单位加强项目监管

和技术指导工作。 



五、项目后续管护 

项目建成后，要按照《临洮县扶贫资产管理办法（试行）》

（临政发〔2021〕88 号）要求和“六位一体”产业发展模式，

加强后续管护，提高资产有效利用率，确保补助资金发挥效益，

促进产业发展，农户增收。一是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投放牛

羊的监管，开展定期监管机制，对于变卖出栏的要及时督促

补栏，未补栏要收回产业奖补资金，积极引导农户种草养畜，

扩大养殖规模，草畜一体化循环发展；二是各乡镇畜牧兽医

站负责辖区内牛羊“五良”技术的培训指导、冻配改良、疫

病防控、科学养殖培训等工作；三是牛羊投放企业负责向养

殖农户传授先进的养殖技术、养殖理念，建立联农带农利益

联结机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项目主管部

门与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统筹协调，做好

宣传引导，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时按质完成。 

（二）靠实工作责任。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认真负责，落

实主体责任，做到入户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测算，确保验收

程序规范、数据真实可靠、档案完整齐全、结果公正公开、

群众满意认可。 

（三）做好政策宣传。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进村入户，及

时宣讲产业扶持政策，并在项目区的村组通过公告栏、墙报、

横幅等加强宣传，及时总结发展特色产业好经验、好做法、

好典型，大力宣传发展特色产业的政策举措和行动成效，积



极调动各方参与发展特色产业，营造发展特色产业的浓厚舆

论氛围，扩大社会影响。 

 

附件 1：临洮县 2023 年“三类户” 到户产业奖补需求

统计表 

2：临洮县 2023 年养殖企业（合作社）备案登记表 

 

 

 

 

 

 

 

 

 

 
 

 

 
 



附件 1 

临洮县 2023年“三类户”到户产业奖补项目需求统计表 

      单位：头、只、座、元 

序号 乡镇名称 总资金 

基础母牛引进 基础母羊引进 新建暖棚 

头数 资金 只数 资金 座数 资金 

1 洮阳镇 0 0 0 0 0 0 0 

2 八里铺镇 93000 6 60000 25 25000 2 8000 

3 新添镇 178000 14 140000 30 30000 2 8000 

4 辛店镇 188000 8 80000 76 76000 8 32000 

5 太石镇 175000 1 10000 165 165000 0 0 

6 中铺镇 40000 1 10000 30 30000 0 0 

7 红旗乡 55000 0 0 59 59000 0 0 

8 上营乡 101000 3 30000 15 15000 14 56000 

9 峡口镇 260000 16 160000 100 100000 0 0 

10 站滩乡 186000 4 40000 138 138000 2 8000 

11 漫洼乡 129000 4 40000 81 81000 2 8000 

12 连儿湾乡 102000 0 0 46 46000 14 56000 

13 龙门镇 128000 9 90000 30 30000 2 8000 

14 窑店镇 30000 2 20000 10 10000 0 0 

15 康家集乡 151000 11 110000 33 33000 2 8000 

16 玉井镇 103000 5 50000 25 25000 7 28000 

17 衙下集镇 438000 33  330000 80 80000 7 28000 

18 南屏镇 140000 7 70000 50 50000 5 20000 

合计 2501000 124 1240000 993 993000 67 268000 

 



附件 2 

临洮县 2023年养殖企业（合作社）备案登记表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单位：头、只 

企业（合作社）名称 地址 法人 联系电话 

基本情况 

牛存栏 羊存栏 

      

      

      

      

      

      

      

      

      

      

      

      

      

      

      

乡（镇）主要领导签字：                              填报人：     

说明：报备案登记资料。一是提供养殖企业（合作社）的各类资质复印件并盖章；二

是企业基本情况介绍（加盖公章）。 

备注：备案登记表和备案资料一式三份，养殖企业（合作社）保存一份，乡镇人民政

府保存一份，县畜牧中心保存一份。 

 


